附件3

小额工程网上招投标诚信承诺书
本公司参与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活动，对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若有违反，同意被取消投标资格并接受处罚。

二、接受《网上交易公告》及招标文件全部内容，若有违反，同意接受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

三、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标过程中查出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若评标之后查出有虚假，同意取消中标资格、没收投标保证金。

四、保证投标报价不存在低于成本的恶意报价行为或恶意抬价行为。

五、保证中标后按照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规定商签施工合同并提交履约保证。如有违反，同意接受招标人违约惩处，取消中标资格，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

六、保证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履行保修责任。如有违反，同意接受违约处罚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七、保证中标之后不转包、不用挂靠施工队伍，若分包将征得招标人同意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保证中标之后按投标文件承诺向招标项目派驻管理人员及投入机械设备，并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增派相关人员及设备，如有违反，同意接受违约处罚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九、保证中标之后密切配合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开展工作，服从建设单位派驻工地代表发出的指令。

十、我公司承诺完全接受业主对本项目工程款项的监管。

十一、我们完全响应和遵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十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一定遵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施工组织设计原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确保质量，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按业主要求的工期完工。

十三、如我方中标，我方法定代表人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天内前来项目所在地，与招标单位协商签订合同，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招标人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若我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背上述承诺，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公司中标的资格或解除施工合同，并有权没收我公司的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同时，我单位保证在中标后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南海区的计生规定，并接受南海区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签字）

                  承诺单位：____________（盖章）

                            年    月    日

